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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機關: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

承辦機關: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

協辦單位: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、嘉義文財殿、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福添福社會

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

行政執行法學論文徵選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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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行政執行業務論文比賽徵選辦法 

一、主辦機關: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

二、承辦機關: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

三、協辦單位: 

四、宗旨:鼓勵行政法學研究，著重行政司法實踐，促進法制建設。 

五、論文主題:有關「行政執行法」「強制執行法」「行政程序法」「行政罰法」 

    的理論與實務(如判決、解釋案)之研究或探討。（謹接受未曾公開發表之中 

    文論文，請勿一稿多投並以一人投稿一篇為限，獲獎論文如有抄襲或經發 

    表者承辦機構得取消資格，並追回獎金及獎狀） 

六、論文字數:15,000字至 35,000字。 

七、名額及獎金：第一名  獎金新台幣 10萬元 

        第二名   獎金新台幣 5萬元 

        第三名   獎金新台幣 3萬元 

        佳 作 若干名  獎金新台幣各 1萬元 

        前列名額得由本分署視評審結果酌量增減。 

八、論文收件日期： 即日起至 104年 9月 15日，預定 12月下旬公佈結果。 

九、應徵手續：來稿請以 A4紙張書面打字稿，連同作者姓名、聯絡地址、聯絡 

    電話、電子郵件地址及個人主要學經歷，以電子郵件寄至＜

andy0329@mail.moj.gov.tw＞或以信件掛號郵寄 60041嘉義市中山路 96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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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嘉義分署收（信件寄送請附光碟片）。 

十、為求格式統一，來稿請注意下列事項： 

   （一） 請附目次、關鍵詞及五百字以內之摘要。 

   （二） 稿件請由左至右橫打，並附註解。 

   （三） 稿件之章節款項，請依照「壹、一、(一) 1.(1)A.a. 」之順序排 

           列。正文中遇有數字，請以阿拉伯數字顯示，如憲法 100條。 

  （四） 引註格式請見「引註格式」欄。 

  （五） 稿件請以電腦文書處理(建議使用 MS Word)。 

十一、得獎論文本分署得予集結出版，另本分署亦得將論文全文、摘要或摘錄 

    部分內容登載於本分署網站或其他由本會印製、出版之刊物，均不另給酬。 

    出版前 並得請求得獎者依學術論文規格潤修其論文。 

十二、本分署辦理徵文相關資訊，請參考本分署網站           

（http://www.cyy.moj.gov.tw/mp037.html）。如有任何疑義，請利用  

     電子郵件:1200807@mail.moj.gov.tw或電洽:(05)2786-421。 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  

            引註格式 

（一）本彙編採同頁註格式，並請使用阿拉伯數字將註釋連續編號。 

（二）如引註之內容係轉引自其他文獻，須予以註明，不得逕行轉錄。 

（三）重複引用同一筆文獻時，若係於連續之註釋中則註明「同前註」， 

          之後加註頁碼；前註中有數筆文獻時，應註明作者等足以區隔之文 

     字。若非於連續之註釋引用同一筆文獻時，則得註明作者及「同註 XX」，  

     之後註明頁數，其餘同前。 

http://www.cyy.moj.gov.tw/mp037.html）。如有任何疑義，請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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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作者有兩人以上時，首次引註時，須將全部作者姓名列出；其後之引註， 

      則得僅列出排名最前之作者姓名，後加一「等」字。 

   例：林山田、林東茂、林燦璋，《犯罪學》，2002年，207-208頁。 

（五）中、日文部分關於「年份」、「頁數」、「卷期數」及「法律條文條號 

      項次」均以阿拉伯數字書寫。專書書名及學位論文應以「」表示，初版 

      無須註明版次，大法官解釋、法律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須註明日期及出處。 

      範例如下： 

   1. 書籍：作者姓名，《書名》，出版年份，頁碼。若該書為初版，則 

         僅列初版年份為已足，無須註明版次。但若為二版以上，則須同時註 

         明出版年份及版次兩者。 

     例：劉宗榮，保險法，1997年 2版，25-36頁。 

   2. 譯著：作者姓名，譯者姓名，《書名》，出版年份，頁碼。 

     例：Franz Wieacker著，陳愛娥、黃建輝譯，《近代私法史》，2004 

         年， 16-20頁。 

   3. 專書論文：作者姓名，<篇名>，所載《書名》，出版年月，頁碼。 

     例：洪家殷，<行政秩序罰法上空白構成要件之探討>，載於《法治與 

         現代行政法學》，2004年，619頁。 

   4. 期刊論文：作者姓名，<篇名>，《期刊名》，期別，出版年月，頁碼。 

         例：陳子平，<未遂犯修正草案之評論>，《月旦法學雜誌》，第 93 

         期，2003年 6月，88-100頁。 

   5. 大法官解釋：大法官釋字 580號。 

   6. 行政函示：行政院(95)年保局二字第 09502522270號函。 

   7. 法院判決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訴字第 582號判決。 

   8. 法院決議：最高法院 95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。 

（六）引用中、日文以外之其他外文著作時，依序註明作者、論文或專書名稱、 

      出處（如：期刊名稱及卷期數）、年份、出版資訊及頁數等。作者得參 

      考各該文獻出處國之學術慣例，斟酌調整引註格式之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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